
2007年六月 
大納城中文學校 
組織章程 
 
 
文章I ： 名字和附屬 
第一部分 

名字：  
組織的名字是納什維爾中文學校，此後以中文學校代。 
 
第二部分 

附屬： 

納什維爾中文學校依據美國稅務之規章是一個獨立非盈利性組織建立作為501(c)3個
體。 
 
 
文章II ： 目的和使命 
第一部分 

納什維爾中文學校的目的是提供納什維爾社區中文語言和中國文化的課程。課程是

為孩子和成人設計以滿足他們學會中文的需要。在正常學年期間，中文學校提供這

些課程一個星期一次。暑假夏令學習營也是可利用的課外活動。 
 
 
文章III ： 組織結構 
第一部分 

納什維爾中文學校由董事會負責制訂政策，董事會是由七名董事組成。學校日常業

務是由校長執行經管的。如被視為必要，并且由多位老師參加學校的管理業務。課

程是由校長和老師合作設計的，并且由董事會批准。 
 
 
文章IV ：董事會會議 
第一部分 

董事會會議通常是一年兩次。 

董事會會議的目的是檢討及批准中文學校年度預算，推薦及選舉學校行政官員和董

事人選，以及檢討校長提交的年度和, 如有必要, 其他有關中文學校的報告。 
 
第二部分 

董事會特別會議： 

董事會的特別會議舉行應由董事會主席請求或由董事會董事的大多數同意開會。 
 



 
第三部分 

董事會會議通知： 
除非有緊急狀態董事會每年兩次會議或特別會議通知必須至少在會議七天之前通知

董事會成員。緊急的董事會會議不受本規則限制。 
 
第四部分 

董事會會議法定人數： 

董事會會議成員或代理人在會議上的多數的表決是董事會會議法定人數。董事會會

議法定人數是必要當董事會成員必須對問題採用投票決定。 
 

 

文章V ：董事會董事 
 
第1.部分 

董事會董事人數： 

董事會共有七名董事。  
下列是董事會的成員和官員：主席、財務官, 秘書和其他四名董事。 
 
第2.部分 

董事會董事資格： 
所有董事會董事候選人必須由一個現有的董事會董事提名，董事候選人必須認同 

中文學校的目的和使命，并且是願意對中文學校的目的和使命作出貢獻。 
 
第3.部分 

董事會董事選舉： 
董事會董事選舉可在學期期間舉行，經由現在董事會董事表決產生，但是更適宜是

在每年兩次董事會會議期間。 
 
第4.部分 

董事會董事任期：  
董事會董事的服務任期是三年，可連選連任一期三年。董事會主席和官員任期期限

是一年; 然而，他們也可以連選連任。 
 
第五部分 

董事會法定人數：  
董事會的事務採用投票決定經由董事會的簡單多數構成法定人數為基礎。董事會的

法定人數簡單多數代表全體董事會。如果董事會法定人數是由四名董事出席會議 
做成一致表決而通過決定等同董事會的法定人數簡單多數。  
 



 
第六部分 

董事會董事責任：  
董事會董事和校長將合作分工所有中文學校的事務。董事會官員和董事成員的工作

描述和責任需要加以成文記錄。 
 
第七部分 

撤除董事會董事成員和官員： 
任何一位董事或董事會官員可以被迫辭職經由整個董事會的一個三分之二肯定的表

決在一個正式組成的董事會會議。 
 
 
文章VI ：董事會官員和校長的職務和責任 
 
第一部分  
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主席可召開會議，起草議程，安排會議地點，以及主持董事會的會議。 
 
第二部分  
董事會財務長： 

董事會財務長負責監督中文學校的財務，包括校長提交的學校財政報告的回顧，並

且安排中文學校財務審計。其他的董事會財務責任也可以經由董事會或董事會主席

的決定交付給董事會財務長負責處理。 
 
第三部分 

董事會秘書： 

董事會秘書負責記錄中文學校所有會議記錄，以及與董事會主席一起負責邀請董事

會董事參加會議。 
 
第四部分 

校長：  
分部A 

校長負責所有學校日常業務的經營和管理。在每年兩次的董事會會議上校長同時也

負責對董事會報告學校財務預算的執行以及最近學期或學年的學校進度報告。校長

也負責選擇和聘用中文學校所有的老師，以及決定中文學校班級數量和課程種類。

中文學校老師的繼續教育和訓練也是校長的工作職責。 
 
分部B  
校長經由董事會的任命，校長的任期為三年。 
校長的選擇是由一群候選人中經董事會投票表決決定，校長的人選也可以經由中文

學校老師的提名。  
 



分部C 
校長必須盡可能及時地解決所有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的問題在學校日常業務中，如

果是不可能立刻解決情況下校長應告知董事會，並尋求解決方案。 
 
 
文章VII ：特殊利益委員會 
 
第一部分 

特定利益委員會組織：  
董事會主席是有唯一能任命特定利益委員會主席的職責。 
特定利益委員會主席和董事會主席將同心協力尋求有興趣的成員參加委員會組織。

特定利益委員會主席必須負責組織特定利益委員會或專責工作小組以便實現特定利

益委員會組織的目的。 
 
第二部分 

特定利益委員會職責： 

特定利益委員會的建立是提供中文學校校務以及教學服務持續的改善需要，包括教

學課程種類，老師專業發展，私人和公共捐款和特定的社區服務。  
 
 
文章VIII ：董事會組織溶解 
 
第一部分 

如果在中文學校溶解發生的情形下，中文學校剩餘的金錢和資產，必須優先使用在

支付中文學校所有的應付帳款，並由董事會作出最後決定將剩餘的金錢和資產捐贈

給一個選擇的組織。 
 
 
文章IX ：道德聲明 
 
第一部分 

道德規範 
 
分部A 
一般道德守則： 

中文學校採用道德規範是為了，在它的所有成員之中，促進和維護最高的道德標準

。所有董事會董事，校長和教職員都必須恪守，尊敬并且支持納什維爾中文學校的

目的和使命。中文學校不會主張或支持任何政策性問題，除非是經由董事會批准。  
 



 
分部B. 
利益衝突： 

董事會董事不能使用董事位置或利用董事會會議從事任何個人商業活動。從董事會

或董事會會議獲得的資訊也不能用在增長個人商業利益，除非是經由董事會批准。

同樣地，中文學校校長和教職員也不能利用中文學校的位置和職權謀求個人利益或

從事任何活動對中文學校聲譽造成損害。 
 
 
文章X ：組織章程的校正 
 
第一部分  
董事會董事必須校對所有被修正的組織章程。組織章程可由董事會法定人數的規定

表決修正。如果在董事會會議開會通知已經徹底執行下，有四名以上出席董事可以

表決組織章程的修正; 但是章程的修正不能和中文學校道德規範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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